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改革暂行办法

为了更新研究生教育理念，不断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, 吸引优秀生源，充分调动研究生和导师的积极性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一、总则

为了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，加强学校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，我校将全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。作为该项改革的切入点，本资助体系旨在通过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，支持实行科学研究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。

二、资助原则

1．两级管理原则 

由学校和学院两个层面管理奖助金。

2．动态管理原则

奖助金实行动态管理，原则上按年度调整研究生的奖助金。各学院根据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在考核研究生的学习成绩、实际参与科研的程度及完成指定工作表现等的基础上，确定奖助金的资助对象与资助额度。学校将对各学院的招生规模与资助额度配置按年度进行调整。

3．分类实施原则

为强化优势学科，扶持发展中、小学科，学校从各学科、专业实际情况出发，分类进行研究生资助体系改革。根据我校学科的性质，学科分为两类：Ⅰ类学科包括：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理学、管理学等；Ⅱ类学科包括：工学、军事学。

4．导师主导原则
强化导师的培养责任，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，注重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培养人才，通过承担科研任务来有效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。导师既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又要承担资助研究生的相关责任，在研究生奖助金的管理和招生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。
5．稳步推进原则

充分考虑方案的可操作性、导师的承受能力等，使改革进程平稳推进。

三、资助方案

1．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研究生奖助金管理委员会，对奖助金的资助规划与管理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。委员会下设研究生奖助金管理办公室，办公室挂靠在研究生院，成员由研究生院和学生工作处工作人员组成，具体负责奖助金资助的日常管理工作、受理研究生的投诉。

2．设立奖助金

学校设立奖助金。奖助金由国家下拨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专项经费、研究生培养费、作为生活补助的研究生助学金、研究生导师的科研经费以及其它可筹集的经费组成。

（1）设置研究生奖助金，研究生通过从事助研工作获得助学金，主要用于资助研究生的学费和生活津贴。

（2）设置医疗基金，全日制研究生在学制年限内享受国家规定的公费医疗。

3．资助对象

实施培养机制改革后，研究生奖助金仅限于资助全日制研究生。

注：研究生分全日制研究生（入学时人事关系全部转入我校的研究生）和非全日制研究生（入学时人事关系不转入我校的研究生，即委托培养研究生和定向培养研究生）。

4．研究生奖助金资助方案（如下表所示）
	类别
	等级
	研究生承担

的培养费
	学校提供奖助金（万元/年）
	导师提供奖助金（万元/年）
	获奖学金比例

	
	
	
	
	Ⅰ
	Ⅱ
	

	博 士 生
	特等
	1万/年
	2.8（1万培养费+1.8万奖助金）
	0.36
	0.6
	5%

	
	一等
	1万/年
	1.96（1万培养费+0.96万助学金）
	0.24
	0.36
	15%

	
	二等
	1万/年
	1.72（1万培养费+0.72万助学金）
	0.18
	0.24
	40%

	
	三等
	1万/年
	1.6（1万培养费+0.6万助学金）
	0.12
	0.18
	40%

	硕 士 生
	特等
	0.96万/年
	1.56（0.96万培养费+0.6万奖助金）
	0.072
	0.12
	5%

	
	一等
	0.96万/年
	1.32（0.96万培养费+0.36万奖助金）
	0.072
	0.12
	30%

	
	二等
	0.96万/年
	0.78（0.48万培养费+0.3万奖助金）
	0.036
	0.06
	35%

	
	三等
	0.96万/年
	0.24（0.24万奖助金）
	0.036
	0.06
	30%


注：Ⅰ类：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理学、管理学

Ⅱ类：工学、军事学

